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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93              证券简称：大连圣亚            公告编号： 2016-073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开展厦门邮轮城魔幻海洋王国项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与厦门西海湾邮轮城投资有限公司签署《厦门邮轮城魔幻海洋王

国项目房租租赁协议》，开发建设“厦门邮轮城魔幻海洋王国项目”。 

 投资总额：该项目总投资预计为 38,178 万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特别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1、按照公司 2016 年度工作计划及发展战略实施情况，公司快速扎实地推

进“大白鲸计划”，加快开展各新项目拓展及落地实施。经公司第六届十八次董事

会审议，公司已于 2016 年 10 月与厦门西海湾邮轮城投资有限公司共同签署《厦

门招商•海上世界租赁意向书》，并进一步对厦门项目可行性进行分析，拟开展厦

门邮轮城魔幻海洋王国项目并于该项目物业具备进场条件时签署正式租赁协议。 

2、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6 年 12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二十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开展厦门邮轮城魔幻海洋王国项目的议案》，决定与厦门西海湾邮轮城投资有

限公司签署《厦门邮轮城魔幻海洋王国项目房屋租赁协议》，开发建设“厦门邮轮

城魔幻海洋王国项目”。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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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厦门西海湾邮轮城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4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伟 

注册地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东港北路 31 号港务大厦

12 楼-2 

经营范围：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除外）；预包装食品零售；港口及航运设施工程建筑；其他未列明的机械与设备

租赁（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旅客票务代理；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果品零售；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旅游管理服务；会议及展览

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不含评估）；

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停车场管理；企业管理咨询；艺术表演场馆的管理（不含

文艺演出）；文化、艺术活动策划；其他未列明文化艺术业；体育场馆；休闲健

身活动场所（不含高危险体育项目活动）；游泳场馆经营；经营高危险体育项目

活动（不含游泳）；营业性射击场；其他体育（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提供

小型儿童游乐设备服务（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其他娱乐业（不含须经许

可审批的项目）。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厦门邮轮城魔幻海洋王

国项目 

项目地址 

位于厦门市湖里区邮轮母港 7#地块，

与纵一路相邻，紧邻牛头山公园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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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公园，距离鼓浪屿 4.2 公里。 

开发目标 

   该项目作为厦门国际邮轮母港项目的一部分，是国际邮轮母港项目内承

担海洋文化旅游功能的部分，项目以海洋珍稀动物表演为特色，建设集旅

游、休闲、娱乐、科幻、表演于一体的海洋文化主题旅游王国。 

选址评估 

   厦门邮轮母港项目（宗地号 2015G15）位于厦门市湖里区邮轮母港 7#

地块，与纵一路相邻，紧邻牛头山公园和海湾公园，距离鼓浪屿 4.2 公里，

是两岸贸易核心区左翼，辐射主城区与内陆。 

市场分析 

   2011~2015 年厦门市国内外游客接待人数增长趋势与旅游业产值增长

趋势相吻合，都保持平稳、较快发展。2015 年，厦门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

首次突破 6000 万人次，其中接待入境游客 317.26 万人次，增长 18.9%，

入境过夜游客 202.63 万人次，增长 10.8%，接待国内游客 5718.59 万人

次，增长 12.8%，过夜国内游客 2608.32 万人次，增长 11.8%，国内旅游

收入 708.61 亿元，增长 16.2%，具体指标都实现了较快增长。 

总建筑面积 出租房屋建筑面积为 33,436 平方米。 

建设内容 租赁建筑的装修造景、设备购置安装和动物购置等。 

工程进度 建设工期 20 个月。 

总投资 38,178 万元 

投资回收期 

（税后） 

8 年 4 个月 达产后年收入 最高达 2.9 亿元 

投资利润率 15.8% 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 14% 

 

四、房屋租赁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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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租方: 厦门西海湾邮轮城投资有限公司 

2.租赁地址：福建省厦门邮轮母港项目（2015G15 地块）7 号地块 

3.租赁面积：建筑面积约为 33,436 平方米。 

4.租赁用途：本出租房屋仅用于商业用途。 

出租房屋只限经营海洋生物馆及海洋周边餐饮/零售/服务类别，品牌为圣亚

超级海洋馆（暂定）。 

5.租期: 本协议约定的租赁期限为十七年。 

6.租金标准：出租方按照保底租金与提成租金两者相比较，取高者为实际应

收租金。保底租金（以建筑面积计算，不包括物业管理费）从第四计租年度（含

第四计租年度）开始递增。提成租金按照年总营业收入进行计提。 

7.履约保证金/押金、物业管理费及本体维修基金等待满足项目入场条件且

签订正式协议时双方具体商议。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厦门国际邮轮母港是国家驻港大型企业集团--招商局集团打造的国际邮轮

母港项目之一。厦门国际邮轮母港是东南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组成部份，是建设

厦门国际港口风景旅游城市的重要环节，将打造成世界一流的邮轮母港、厦门休

闲旅游胜地和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是厦门发展邮轮经济尤其是邮轮旅游的

重点项目。该项目作为厦门国际邮轮母港项目的一部分，是国际邮轮母港项目承

担海洋文化旅游功能的部分，项目以海洋珍稀动物表演为特色，建设集旅游、休

闲、娱乐、科幻、表演于一体的海洋文化主题旅游王国。项目的建设可以丰富并

完善厦门国际邮轮母港业态，推动厦门邮轮母港进一步向含旅游、办公、商务、

航运、物流、总部经济等多种复合业态方向发展，从而打造综合性的国际邮轮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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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厦门发展邮轮旅游的需要。 

2.根据福建省公布的“十三五”规划，厦门要在未来五年里建成全域旅游城市，

游客接待的数量、旅游质量以及旅游收入都有望大幅提升。“十三五”期间，为实

现厦门旅游业长足发展，厦门将主打“全域旅游”，即旅游产业的全景化、全覆盖，

使整个厦门市成为能够全面满足游客体验需求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十三五”期

间，厦门将加快提升鼓浪屿、环岛路、曾厝垵等岛内老牌景区旅游舒适度，尽快

培育集美、同安、海沧、翔安岛外旅游板块。该项目的开发建设将有助于公司完

成闵三角优质资源的布局。 

3.厦门国际邮轮母港凭借港口原有的巨大客流吞吐量，在进一步打造综合性

邮轮港口时，着重将邮轮旅游打造成厦门邮轮母港的名片，这不仅有助于厦门邮

轮母港打造成综合性、多业态、内容丰富、有一定文化底蕴的国际港，也为该项

目的建设及后期发展提供了保障。公司与厦门邮轮母港的强强联合，是提升公司

知名度的有利途径，并与厦门现有的海洋旅游产品互为补充，最终实现共同发展。 

六、风险提示 

1. 因市场及组织实施等因素可能存在风险。公司将在已有的风控体系基础

上，通过专业化、精细化的管理，不断适应业务要求及市场变化，积极防范和应

对上述风险。 

2.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董

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负责办理与本次合作相关的所有事宜。 

特别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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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